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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轨道交通和能源业联合会临时党支部文件

浙轨能联党〔2026〕1 号

联合会党支部参与决策重大事项清单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落

实《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<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

的意见（试行）>》《民政部 中央社会工作部等关于加强社

会组织规范化建设推动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要求，

立足联合会社团组织属性，坚持党的领导与联合会依法自治

相统一，推动党建全覆盖，探索创新落实路径，助力联合会

规范治理、依法治理能力，推动轨道交通和能源业高质量发

展。

二、发挥党建主体作用

（一）强化政治引领和政治把关。坚决落实上级党组织

决策部署，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教育，切实增强“四个意识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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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决做到“两个确立”“两个维护”，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

引领和政治把关主体作用。

（二）强化党建工作。强化联合会政治思想建设、作风

建设、纪律教育和廉洁从业风险防控工作，完善相关制度规

定，引导全员严守廉洁底线，坚决做到“六不准”。

（三）强化整体联动。强化联合会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

用，加强与党员干部所在单位双向交流与管理，开展与相关

会员单位的党建联动，积极探索社会团体党建工作与行业建

设的互促融合。

三、参与重大事项决策

（一）参与联合会章程修订、内部治理体系完善等事宜，

参与换届选举、届中主要人选调整，助力联合会规范有序运

行。

（二）参与联合会发展战略、规划等重大发展事项的研

讨与决策，助力联合会锚定高质量发展方向。

（三）参与审议单笔 10 万元及以上大额资金使用、重大

项目经费安排等事项。

（四）组织开展联合会公益活动，切实履行社会责任，

彰显行业担当。

四、共同加强规范监督

（一）加强联合会政治思想和纪律作风监督，督促全体

党员干部和员工切实遵守廉洁从业各项规定，确保联合会依

法治会、规范运行。



3

（二）共同监督重大活动、重点项目及大额资金使用管

理，确保专款专用、合规高效。

浙江省轨道交通和能源业联合会

2026 年 4 月 28 日

主送：会领导，各部门；

抄送：省委社会工作部，省发展改革委，省民政厅。

浙江省轨道交通和能源业联合会办公室 2026 年 4 月 2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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